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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为相关股东所持 

股份解除限售的咨询意见 

 

致：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银”）接受深圳市芭田生态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现就贵公司为股东李速亮、杨

勇藩、蔡汝存、黄林华所持公司股份申请解除限售事宜，提供本咨询意见如下： 

经查，公司相关股东出具了下述承诺： 

1、股东李速亮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

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在上述承诺的限

售期届满后，其所持公司股份在其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比例不超过其所持公司

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2、股东杨勇藩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

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在上述承诺的限

售期届满后，其所持公司股份在其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比例不超过其所持公司

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3、股东蔡汝存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

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在上述承诺的限

售期届满后，其所持公司股份在其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比例不超过其所持公司

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4、股东黄林华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

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在上述承诺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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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期届满后，其所持公司股份在其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比例不超过其所持公司

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截至本咨询意见出具时，公司股东李速亮、杨勇藩、蔡汝存、黄林华所持有

的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分别为 854411 股、671682 股、839603 股、52524183

股。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股东李速亮、杨勇藩、蔡汝存、黄林华承诺的上述限售

期届满后，该四位股东在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比例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 25%，符合其出具的承诺。公司可以李速亮、杨勇藩、蔡汝存、黄林华截至

2013年 5月 31日持有的限售股份为基数为上述股东申请分四次解除限售，每个

年度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上述基数的 25%。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减资缩股等

导致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变化的，可解除限售的股份额度做相应变更。根据该四位

股东所做之承诺，该四位股东持有公司股份在解禁后的变动，应当遵守中国证监

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将自行监督并参照其

上市时所做承诺的要求执行。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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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为相关股东所持股份解除限售的咨询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谭岳奇   

经办律师： 

林洪生 

 经办律师： 

              林丽彬 

 年    月    日 

 

 

 

 

 

 




